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隐瞒董事会 

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对公司近期发现的实际控制人隐瞒公司董事会，擅自以公司

名义对外担保等违规行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隐瞒公司董事会，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既

损害了公司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也损害了公司董事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因此，

我们对上述行为明确表示反对，并提议公司董事会立即履行以下职责： 

1、要求公司实际控制人向公司董事会报告违规担保事项的全部事实经过； 

2、聘请专业机构（年审会计师）进行专项审计； 

3、通过诉讼等各种方式追偿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的违规行为给上市

公司造成的损失； 

4、加强内控。严格执行公司的公章管理等各项制度，并对现行的公章使用

审批流程、使用权限，内部问责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核查。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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